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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《成都市技术交易资助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
稿）》起草说明

一、背景依据

为进一步优化成都市技术交易资助政策，提升政策执行效

率和精准度，加速技术要素市场化配置，促进高校院所科技成

果在蓉就地转移转化，根据《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工作指引》《四

川省技术转移机构管理办法》《成都市进一步有力有效推动科

技成果转化的若干政策措施》等相关规定，对原《成都市技术

交易资助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进行了修订，形成新《成都市技

术交易资助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。

二、主要内容

新《办法》共五章二十条，包括总则、交易方资助、交易

服务资助、资助申请程序及附则。

第一章为总则，明确政策制定依据、资助范围、实施原则、

后补助支持方式及经费来源。

第二章为交易方资助，具体规定输出方、吸纳方和中介方

的资助对象、资助标准及申报材料要求，实行"易申快享"办理

方式。

第三章为交易服务资助，细化技术转移机构、技术经理人、

技术合同认定登记机构三类服务主体的资助条件与标准，细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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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术转移机构梯度化资助体系，分别实行“免申即享”与“易

申快享”办理方式。

第四章为资助申请程序，明确项目申报、审核、立项及资

金兑付流程，区分“免申即享”与“易申快享”两种办理方式。

第五章为附则，明确解释单位、施行时间和有效期。

三、主要修订情况

相较原办法，本次修订聚焦精准支持、流程优化与问题导

向，重点调整如下：

（一）完善资助计算口径

按照《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24 年技术合同

认定登记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将技术合同认定登记机构的资助

计算口径由“登记合同成交额”调整为“登记合同技术交易额”。

【对应第十条第（六）款】

（二）优化申请办理方式

全面推行惠企政策"免申即享"与"易申快享"：

1. 免申即享：对新引进知名机构落地后补助、首次获国

家/省级技术转移机构资格后补助等三类情形，取消申报材料，

改为系统信息确认制。

2. 易申快享：对交易方后补助、技术转移机构绩效评价

后补助、技术经理人后补助等情形，简化申报材料，实行易申

快享。

（三）强化申报统筹管理

明确同一申报单位一个纳税年度内，同时符合第十条（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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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（四）款及第（六）款多项资助标准的，仅可自主选择其中

一项申报，避免重复资助，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益。

（四）细化技术转移机构支持体系

落实《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

年规划的建议》“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，

更好发挥政府作用”，支持技术转移机构专业化市场化规范化

发展，对首次获得国家/省级资格的分别给予 50 万元、30万元

奖励；对未获资格但绩效评价排名靠前的机构，按前 10%、

10%-30%、30%-60%三档分别给予 20 万元、10 万元、5 万元

补助，单家机构累计资助不超过 20 万元。【对应第十条第（二）

（三）（四）款】

（五）规范政策衔接机制

根据新的《成都市市级财政科技项目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

《成都市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》，对申报主体基本条件、科

研诚信要求等进行同步完善，做好政策衔接协调。


